第十三师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2025年第15期）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GM03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GM03号

	案件名称
	哈密晟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等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罚款

	违法事实
	[bookmark: _GoBack]2025年9月15日，师市应急管理局对哈密晟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发现哈密晟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150万吨/年煤炭清洁高效综合利用建设项目已处于调试设备阶段，未办理安全生产“三同时”手续；2.未制定粉尘清理制度，2#生产车间地面及设备粉尘堆积严重。

	处罚依据
	哈密晟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涉嫌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项，《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处罚结果
	对哈密晟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35000（大写：叁万伍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哈密晟源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201MA78EYLK3Q

	法人/负责人姓名
	刘文泽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10月15日



